附件1：

上海市执业兽医注册与备案工作流程（试行）

依据《动物防疫法》、《执业兽医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流程。

一、注册申请受理

申请人可向区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或备案，所在区县未设立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可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

申请兽医执业注册或者备案的，应当向注册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1、注册申请表或者备案表（见下样表）；

2、执业兽医资格证书及其复印件；

3、医疗机构出具的六个月内的健康体检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

4、身份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

5、动物诊疗机构聘用证明及其复印件，申请人是动物诊疗机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提供动物诊疗许可证复印件；
6、变更已登记注册单位的，另需提供原单位离职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二、登记审核发证
注册机关收到执业兽医师注册申请后，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兽医师执业证》；不合格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注册机关收到执业助理兽医师备案材料后，应当及时对备案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真实的，应当发给《助理兽医师执业证》。

《兽医师执业证》和《助理兽医师执业证》格式由农业部规定，由市畜牧兽医办公室统一印制，区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按照统一规定填写和发放（见附件2）。
三、年度审核要求
执业兽医应于每年3月底前，向注册机关报告上年度兽医执业活动情况，并提交年度审核申请和继续教育培训证明。执业活动报告包括上年度动物诊疗、公益性防疫、重大诊疗事件、处方药使用、从业机构变更等相关内容。
对于注册或备案的中国港澳台地区或外藉人士，发给临时兽医执业证的有效期为一年。

四、证书换发与补发

凡有证书换发或补发的，注册机关应留档备查，并及时更新电子档案。

（一）持证者变更执业机构的，应换发新证，按下述流程办理：

1、现执业机构与原执业机构同属同一注册（备案）机关管辖的，持证人到原注册机关申请变更执业机构，注册机关进行换证登记，原证书注销后换发新证，新证书编号按规定重新编排。持证人电子档案应重新登记。

2、现执业机构与原执业机构不属同一注册（备案）机关管辖的，持证人应先到原注册机关申请注销执业证书后，按规定重新申请注册或备案。原注册机关做好证书注销登记。

（二）证书破损的，持证人到原注册机关申请换发新证，注册机关当场销毁破损证书，重新换发新证，新证书编号不变。

（三）证书丢失的，应当按下述流程办理：

1、持证人应到注册机关登记挂失；
2、持证人应对丢失证书的相关信息进行登报公示；
3、注册机关根据持证人档案资料，据实办理补证手续，证书字号重新编排。
五、不予发放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执业证书：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被吊销执业证书不满二年的；

（三）患有国家规定不得从事动物诊疗活动人畜共患传染病的。

兽 医 师 执 业 注 册 申 请 表
	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姓名
	
	性别
	
	照片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健康状况
	
	手机号码
	
	

	家庭住址
	

	执业范围
	
	执业机构
	

	执业机构类别
	
	执业机构

注册地址
	

	执业机构法人
	
	法人联系电话
	

	邮编
	
	执业机构电话
	

	本人承诺
	1. 本表所填写的信息必须真实、有效。

2. 经注册后的执业兽医只能在一个机构从事兽医执业活动，且必须在注册地点和注册执业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

3. 经注册专门从事水生动物疫病诊疗的执业兽医师，不得从事其他动物疫病诊疗。
4. 执业兽医应当遵守有关动物诊疗的操作技术规范，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兽药和兽医器械，使用规范的处方笺、病历册，不得伪造诊断结果，出具虚假证明文件。
5. 执业兽医在动物诊疗活动中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
6. 执业兽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遵守职业道德。

7. 执业兽医应当定期接受继续教育，提高执业水平。

8. 执业兽医变更受聘的动物诊疗机构须重新办理注册。
9. 执业兽医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将上年度兽医执业活动情况向注册机关报告。

                  签名：               
                                       年     月    日

	注册部门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助 理 兽 医 师 执 业 备 案 申 请 表
	执业助理兽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姓名
	
	性别
	
	照片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健康状况
	
	手机号码
	
	

	家庭住址
	

	执业范围
	
	执业机构
	

	执业机构类别
	
	执业机构
注册地址
	

	执业机构法人
	
	法人联系电话
	

	邮编
	
	执业机构电话
	

	本人承诺
	1．本表所填写的信息必须真实、有效。

2．经备案后的执业兽医只能在一个机构从事兽医执业活动，且必须在备案地点和备案执业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

3．经备案专门从事水生动物疫病诊疗的执业助理兽医师，不得从事其他动物疫病诊疗。
4．执业兽医应当遵守有关动物诊疗的操作技术规范，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兽药和兽医器械。
5．执业兽医在动物诊疗活动中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
6．执业兽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遵守职业道德。

7．执业兽医应当定期接受继续教育，提高执业水平。

8．执业兽医变更受聘的动物诊疗机构须重新办理备案。
9．执业兽医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将上年度兽医执业活动情况向注册机关报告。
                  签名：               
                                       年     月    日

	注册部门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除注册部门审批意见外，全部由申请人本人填写；

2．姓名、性别、毕业院校、所学专业、学历、身份证号、资格证书编号必须与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信息系统内一致。

3．执业范围分为动物诊疗和水生动物诊疗。 

4．执业机构应填写单位全称。

5．执业机构类别分为动物饲养场、动物医院、动物门诊、兽药经营企业、兽药生产企业、饲料生产企业、其他。

6．执业机构注册地址应与动物诊疗许可证上的地址一致。

附件2：

兽医师执业证和助理兽医师执业证填写规范

一、关于证书编号

兽医师执业证和助理兽医师执业证编号由上海市简称“沪”+“执业机构所在区（县）行政区域简称”+“兽医或助理兽医”+“流水号（001号开始）”构成。兽医师执业证和助理兽医师证号分别编排。

二、关于印制单位

兽医师执业证或助理兽医师执业证由上海市畜牧兽医办公室统一印制，证件第二页右下角处注有“上海市畜牧兽医办公室印制”字样。

三、关于执业机构

执业机构是指持证者正在执业的动物诊疗机构，不得涂改。持证者变更执业机构的，应按照规定到发证机关换领新证。

四、关于执业范围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规定，经注册和备案专门从事水生动物疫病诊疗的执业兽医师和助理执业兽医师，不得从事其他动物疫病诊疗。据此，执业范围应当根据申请人取得的执业兽医资格证书类别分别填写“动物诊疗”或者“水生动物诊疗”。

五、关于发证机关和发证日期

发证机关（注册机关）是指持证者执业机构所在区（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辖区未设立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发证机关为上一级主管部门。

例1：在上海市黄浦区某诊疗机构执业的申请人应到上海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或备案，证书编号为“沪市兽医001号”或“沪市助理兽医001号”，发证机关为上海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因黄浦区未设立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例2：在上海市嘉定区某诊疗机构执业的申请人应到嘉定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或备案，证书编号为“沪嘉兽医001号”或“沪嘉助理兽医001号”。发证机关为嘉定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发证日期格式为××年××月××日，汉字书写，例：二Ｏ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六、关于持证者个人信息

照片为近期免冠小二寸证件照，并加盖发证机关钢印；姓名应当与居民身份证相同；姓名、性别、居民身份证号码、资格证书号码应当规范填写，不得涂改。

七、关于执业活动情况报告记录

报告时间填写格式为××年××月××曰，汉字书写。例：二Ｏ一二年三月十日。注册机关确认后，在“注册机关确认”一栏加盖发证机关确认印章，或填写“已确认”和确认者签名(章)。

附件3：

上海市执业兽医师注册人员电子档案

	证书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政治面貌
	受聘单位
	执业地点
	联系电话

	
	
	
	
	
	
	
	
	

	
	
	
	
	
	
	
	
	

	
	
	
	
	
	
	
	
	

	
	
	
	
	
	
	
	
	

	
	
	
	
	
	
	
	
	

	
	
	
	
	
	
	
	
	


说明：电子档案均以excel格式建立

上海市执业助理兽医师备案人员电子档案

	证书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政治面貌
	受聘单位
	执业地点
	联系电话

	
	
	
	
	
	
	
	
	

	
	
	
	
	
	
	
	
	

	
	
	
	
	
	
	
	
	

	
	
	
	
	
	
	
	
	

	
	
	
	
	
	
	
	
	

	
	
	
	
	
	
	
	
	


说明：电子档案均以excel格式建立

PAGE  
1

